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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各单位： 

《北京大学科研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经 2017 年 6 月 27

日第 92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各单位，请遵照执行。 

 

  

北  京  大  学  

2017年 6月 27日  

  

 

 

 

 

 

 



 
 

（2017年 6月 27 日第 92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关于进

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

办发〔2016〕50 号）等文件关于建立科研信息内部公开制度

的相关规定，结合学校科研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信息公开坚持客观真实、分类实施、注重实

效的原则。  

第三条  学校承担的所有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科研基地信

息和科研奖励信息均应纳入科研信息公开范围。信息公开内容

面向全校师生员工。 

第四条  科研项目信息公开内容包括科研项目的立项信

息、资金信息、资产信息和研究成果信息。  

项目立项信息包括项目立项部门、项目名称及编号、项目

实施期限、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项目

经费预算和预算调剂。 

项目资金信息包括资金使用（重点是间接费用、外拨资金、

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资产信息包括购置大型仪器设备的名称和价格等。 

项目研究成果信息包括项目任务书约定的研究成果完成

情况。 

第五条  科研基地信息包括基地名称、基地负责人、基地

负责单位、基地年报等基本信息，以及科研基地申报筹建、负

责人及相关委员会聘任、评估结果等过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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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科研奖励信息包括科研奖项申报过程中的推荐

信息、获奖信息等。 

第七条  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部负责项目立项信息、科

研基地信息和科技奖励信息公开，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负责项

目资产信息公开，财务部负责项目资金信息公开，项目负责人

负责项目研究成果信息公开。  

第八条  项目立项信息、预算及预算调剂、外拨资金、大

型仪器设备购置一般应在学校收到批复或采购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公开，项目资金信息一般应在项目财务验

收批复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公开，研究成果一般应在项

目结题验收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公开。 

第九条  科研基地的名称、基地负责人、基地年报等基本

信息应长期公开，科研基地的申报筹建、负责人及相关委员会

聘任、评估等过程信息一般应在工作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

成信息公开。 

第十条  科研奖励的推荐信息应按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

信息公开，获奖信息一般应在获奖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

公开。  

第十一条  公开的途径和方式 

实行科研公开制度，应采取灵活多样、便于操作、行之有

效的途径和方式。不同的公开事项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开方式，

包括： 

1.建立和不断完善科研信息公开平台。 

2.通过各种会议形式公开，包括年度科研工作会议、职工

培训会等。 

3.利用视听查询系统公开。设立公开栏，发放咨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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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资料等材料。 

4.利用校内外传播媒体公开。通过校刊、广播、电视台、

计算机网络及校情发布会等形式发布有关信息，使本校师生员

工及时了解科研工作进展。 

5.通过校长信箱（包括互联网上的校长信箱）、教代会工

会信箱、公开监督举报电话等及其它形式公开。  

第十二条 定为涉密或内部的科研信息公开按国家秘密保

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医学部和各临床医院的科研信息公开参照本办法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部、财务部、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17年 6月 27日第 924次校长办

公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校内发送：全校各单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7年 7月 13日发  

（主动公开） 


